
( 一 ) 

會 議 記 錄 S T D C  1 / 2 0 2 2  

 
沙田區議 會  

二零二二 年度第一次會議 記錄  
 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二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(星 期 四 )  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  
 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麥 潤 培 議 員 (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
冼 卓 嵐 議 員 (副 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
鄭 仲 恒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
周 曉 嵐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
鍾 禮 謙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
許 立 燊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
衞 慶 祥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
何 健 南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署 理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 
列席者  職  銜  

柯 家 樂 女 士 , J P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林 方 達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  
王 婉 姍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2 )  
梁 子 健 總 警 司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指 揮 官  
陳 國 豪 高 級 警 司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署 理 副 指 揮 官  
張 偉 恒 總 督 察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 
馮 淑 文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沙 田 區 福 利 專 員  
朱 霞 芬 女 士  規 劃 署 規 劃 專 員 (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)  
黃 國 維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沙 田 地 政 專 員  
楊 威 多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沙 田 地 政 處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 
陳 家 駒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 

  



( 二 )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鄒 振 榮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新 界 東 )  

黃 秀 娟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葉 錦 明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黃 錦 麗 女 士  教 育 局 總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 
王 錦 華 女 士  房 屋 署  

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(大 埔 、 北 區 及 沙 田 )  
吳 翰 禮 先 生  運 輸 署 首 席 運 輸 主 任 /新 界 1  
鄭 建 文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/ 8 (北 )  

 
未克出席 者   
林 港 坤 博 士  (已 請 假 )  
莫 錦 貴 議 員 , B B S  (  ”  )  
 

  負 責 人  
 主 席 歡 迎 各 議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
會 議 。  

  

   
請假事宜    
   
2 .  主 席 表 示，區 議 會 秘 書 處 (秘 書 處 )接 獲 下 列 議 員 書 面 請 假 ：  

 

林 港 坤 博 士  工 作 原 因  

莫 錦 貴 議 員  ”  
 

  

   
3 .  大 會 通 過 上 述 議 員 請 假 。    
   
4 .  鍾 禮 謙 議 員 建 議 根 據《 沙 田 區 議 會 常 規 》(常 規 )第 1 3 ( 2 )條 ，

於 是 次 會 議 中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報 告 的 議 程 之 後 ， 加 入 有 關 沙

田 區 內 的 強 制 檢 測 事 宜 的 議 程 。  

  

   
   



( 三 ) 

  負 責 人  
5 .  主 席 得 悉 在 席 議 員 均 對 鍾 禮 謙 議 員 的 建 議 沒 有 反 對 。 因

此 ， 他 根 據 常 規 第 1 3 ( 2 )條 批 准 鍾 禮 謙 議 員 的 建 議 。  

  

   
6 .  為 進 一 步 方 便 是 次 會 議 的 討 論 ， 主 席 建 議 根 據 常 規 第 1 3 ( 2 )
條 更 改 是 次 會 議 議 事 項 目 的 次 序 ， 即 建 議 首 先 討 論 交 通 及 運 輸

委 員 會 報 告 、 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報 告 ， 以 及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

報 告 ； 接 著 一 併 討 論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、 文

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報 告 ， 以 及 文 娛 康 體 及 社 區 設 施 管

理 事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； 隨 後 一 併 討 論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報 告 、 衞

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報 告，以 及 發 展、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報 告 。

在 席 議 員 均 對 此 建 議 沒 有 反 對 。  

  

   
通過二零 二一年九月二十 三日會議記錄  
(會 議 記 錄 S T D C  4 / 2 0 2 1 )  

  

   
7 .  大 會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  
   
通過二零 二一年十一月十 八日會議記錄  
(會 議 記 錄 S T D C  5 / 2 0 2 1 )  

  

   
8 .  大 會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  
   
報告事項    
   
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報 告    
 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報 告  
(文 件 S T D C  2 / 2 0 2 2 )  
(文 件 S T D C  3 / 2 0 2 2 )  
(文 件 S T D C  4 / 2 0 2 2 )  
 

  

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報 告  
(文 件 S T D C  11 / 2 0 2 2 )  
(文 件 S T D C  1 2 / 2 0 2 2 )  

  

   



( 四 ) 

  負 責 人  
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 
(文 件 S T D C  1 3 / 2 0 2 2 )  

  

   
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 
(文 件 S T D C  5 / 2 0 2 2 )  
(文 件 S T D C  6 / 2 0 2 2 )  

  

   
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報 告  
(文 件 S T D C  9 / 2 0 2 2 )  

  

   
文 娛 康 體 及 社 區 設 施 管 理 事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 
(文 件 S T D C  1 4 / 2 0 2 2 )  

  

   
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報 告  
(文 件 S T D C  7 / 2 0 2 2 )  
(文 件 S T D C  8 / 2 0 2 2 )  

  

   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報 告  
(文 件 S T D C  1 0 / 2 0 2 2 )  

  

   
發 展 、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報 告  
(文 件 S T D C  1 5 / 2 0 2 2 )  

  

   
9 .  大 會 備 悉 上 述 1 4 份 委 員 會 報 告 。    
   
討論事項    
   
有 關 沙 田 區 內 的 強 制 檢 測 事 宜    
   
1 0 .  鍾 禮 謙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表 示 近 日 沙 田 區 內 多 處 地 點 ， 包 括 馬 鞍 山 新 港 城 、

恆 安 邨 、 豐 景 花 園 、 水 泉 澳 邨 、 美 田 邨 等 ， 均 被 納 入

強 制 檢 測 公 告 之 中。 不 少 於 指 定 期 間 曾 身 處 指 明 地 點

的 區 內 人 士 (受 檢 人 士 )須 接 受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核 酸

  



( 五 ) 

  負 責 人  
檢 測 。 然 而 ， 現 時 沙 田 區 內 的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只 有 設 於

沙 田 瀝 源 邨 的 社 區 檢 測 中 心 及 設 於 火 炭 和 馬 鞍 山 有

限 度 服 務 的 流 動 採 樣 站 。 受 檢 人 士 從 他 們 的 居 住 地 點

前 往 上 述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時 ， 無 可 避 免 地 會 增 加 沙 田 區

內 的 人 口 流 動 。 此 外 ， 上 述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亦 接 近 飽

和 ， 最 長 的 輪 候 檢 測 時 間 可 達 四 小 時 ， 令 不 少 受 檢 人

士 擔 心 他 們 難 以 在 檢 測 限 期 屆 滿 前 接 受 檢 測。 他 認 為

有 關 情 況 不 利 沙 田 區 的 防 疫 工 作 。 他 欲 了 解 沙 田 區 內

社 區 檢 測 設 施 的 每 日 檢 測 量 ；  

 

( b )  據 他 了 解，有 受 檢 人 士 曾 替 其 幼 兒 致 電 當 局 的 指 定 熱

線 預 約 領 取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測 試 糞 便 樣 本 瓶 (糞 便 樣 本

瓶 )。惟 有 關 熱 線 非 常 繁 忙，該 名 受 檢 人 士 需 致 電 熱 線

達 9 3 次 ， 熱 線 才 得 以 接 通 。 然 而 ， 熱 線 的 接 線 生 卻

告 知 該 名 受 檢 人 士 需 向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 民 政 處 ) 求
助 。 該 名 受 檢 人 士 隨 即 致 電 民 政 處 ， 並 表 示 獲 民 政 處

職 員 告 知 可 嘗 試 聯 絡 馬 鞍 山 家 庭 醫 學 中 心 (健 康 院 )查
詢 領 取 糞 便 樣 本 瓶 事 宜 。 惟 當 該 名 受 檢 人 士 聯 絡 健 康

院 時，卻 獲 健 康 院 職 員 告 知 健 康 院 當 時 並 沒 有 派 發 糞

便 樣 本 瓶 的 服 務 。 最 後 ， 該 名 受 檢 人 士 重 新 撥 打 上 述

指 定 熱 線 ， 待 熱 線 接 通 後 再 與 接 線 生 交 涉 ， 才 獲 安 排

預 約 領 取 糞 便 樣 本 瓶 。 他 認 為 有 關 事 件 反 映 政 府 各 部

門 在 防 疫 工 作 上 未 有 充 分 協 調 ；  

 

( c )  他 認 為 有 關 當 局 未 有 投 放 足 夠 資 源 至 沙 田 區 執 行 防

疫 工 作 ， 使 得 區 內 的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未 能 應 付 需 求 。 他

表 示 區 內 近 日 有 確 診 者 需 於 家 中 等 候 數 天 才 獲 安 排

入 住 社 區 隔 離 設 施 ， 情 況 未 如 理 想 ；  

 

( d )  他 並 不 認 同 有 關 當 局 動 用 現 有 的 社 區 設 施 來 設 立 固

定 的 社 區 檢 測 中 心 ， 惟 支 持 增 設 流 動 採 樣 站 ， 以 便 能

迅 速 回 應 個 別 地 點 短 期 內 對 檢 測 服 務 的 需 求 ； 以 及  

 

( e )  他 稍 後 欲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。  

   



( 六 ) 

  負 責 人  
1 1 .  周 曉 嵐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據 他 了 解 ， 有 關 當 局 已 採 購 大 量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快

速 抗 原 測 試 套 裝 (快 速 檢 測 包 )。 然 而 ， 他 並 未 獲 告 知

有 關 快 速 檢 測 包 將 如 何 分 發 予 沙 田 區 內 的 居 民 。 他 近

日 從 傳 媒 報 導 得 悉 部 分 快 速 檢 測 包 經 沙 田 社 區 抗 疫

連 線 於 港 鐵 大 圍 站 附 近 的 公 眾 地 方 向 市 民 隨 機 派

發 ， 而 並 非 派 發 予 感 染 風 險 較 高 的 社 群 。 他 認 為 有 關

派 發 安 排 未 如 理 想， 並 希 望 有 關 當 局 檢 視 現 時 以 快 速

檢 測 包 進 行 的 檢 測 並 不 能 替 代 強 制 檢 測 的 安 排 ；  

 

( b )  他 認 為 現 時 預 約 領 取 糞 便 樣 本 瓶 的 安 排， 並 未 有 充 分

考 慮 部 分 特 殊 需 要 幼 兒 照 顧 者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他 表 示 現 時 鄰 近 駿 洋 邨 的 流 動 採 樣 站 位 於 馬 路 旁

邊 ， 位 置 並 不 理 想 。 他 認 為 有 關 當 局 需 盡 快 緩 解 沙 田

區 內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不 足 及 流 動 採 樣 站 位 置 不 理 想 的

情 況 ， 並 完 善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的 人 流 管 理 。  

  

   
1 2 .  許 立 燊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近 日 沙 田 區 內 不 斷 有 屋 邨 及 校 舍 被 納 入 強 制

檢 測 公 告 之 中， 惟 區 內 的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數 目 並 未 有 隨

實 際 需 求 而 適 時 增 長 。 據 他 估 算 ， 近 日 區 內 有 超 過  

1 5  0 0 0 名 受 檢 人 士 需 於 實 際 只 得 兩 天 的 限 期 內 接 受 檢

測 ， 惟 區 內 的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已 接 近 飽 和 ， 受 檢 人 士 需

長 時 間 輪 候 檢 測，社 區 檢 測 設 施 現 場 亦 未 有 為 輪 候 者

安 排 足 夠 的 社 交 距 離 措 施 ；  
 

( b )  他 建 議 有 關 當 局 聯 絡 區 內 的 居 民 組 織 ，商 討 借 用 他 們

的 場 地 來 增 設 臨 時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， 並 考 慮 動 用 區 內 康

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的 場 地 來 增 設 流 動 採 樣 站 ；  
 
 
 

  



( 七 ) 

  負 責 人  
( c )  他 希 望 民 政 處 加 強 與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食 衞 局 )的 溝 通 ，

並 因 應 實 際 情 況，調 節 區 內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的 服 務 時 間

和 檢 測 量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他 請 有 關 當 局 於 大 圍 、 沙 田 市 中 心 、 火 炭 及 馬 鞍 山 設

置 恆 常 的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。  
   
1 3 .  冼 卓 嵐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有 關 當 局 將 採 取 甚 麼 措 施 來 防 止 2 0 1 9 冠 狀

病 毒 病 於 農 曆 新 年 期 間 在 社 區 蔓 延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他 認 為 有 關 當 局 需 盡 快 投 放 足 夠 資 源 至 沙 田 區 執 行

防 疫 工 作，例 如 於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部 署 更 多 的 支 援 人 員

來 服 務 輪 候 者 。  

  

   
1 4 .  鄭 仲 恒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他 認 為 政 府 各 部 門 在 防 疫 工 作 上 未 有 充 分 協 調 。 他 欲

了 解 有 關 當 局 主 動 支 援 受 檢 人 士 及 確 診 者 的 工 作 流

程 和 人 手 安 排， 包 括 當 局 是 否 備 存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受 檢

人 士 的 名 單 ；  

 

( b )  他 認 為 有 關 當 局 未 有 認 真 估 算 區 內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的

使 用 量，使 得 有 關 設 施 的 數 目 未 有 隨 實 際 需 求 而 適 時

增 長 ， 不 利 防 疫 。 他 希 望 民 政 處 能 掌 握 區 內 社 區 檢 測

設 施 的 檢 測 量 ， 以 便 整 體 規 劃 區 內 的 檢 測 服 務 安 排 ；

以 及  

 

( c )  他 希 望 有 關 當 局 能 改 善 “ 安 心 出 行 ” 流 動 應 用 程 式

的 版 面 設 計 ， 扼 要 而 全 面 地 向 市 民 傳 遞 檢 測 訊 息 。  

  

   
   
   
   



( 八 ) 

  負 責 人  
1 5 .  衞 慶 祥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近 日 港 鐵 大 圍 站 A 出 口 外 的 村 南 道 曾 設 置 流 動

採 樣 站 ， 惟 該 流 動 採 樣 站 佔 用 大 部 分 的 行 人 路 ， 令 途

人 不 便。他 建 議 有 關 當 局 日 後 考 慮 改 為 於 該 處 附 近 的

康 文 署 場 地 增 設 流 動 採 樣 站 。 此 外 ， 據 他 了 解 ， 上 述

流 動 採 樣 站 在 未 有 事 先 公 布 的 情 況 下 提 早 結 束 運

作 ， 為 計 劃 前 往 該 處 接 受 檢 測 的 市 民 帶 來 不 便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他 表 示 有 關 當 局 近 日 在 未 有 事 先 通 知 他 的 情 況 下 於

其 位 於 瀝 源 邨 的 議 員 辦 事 處 外 的 公 眾 地 方 設 立 流 動

採 樣 站 。 他 希 望 有 關 當 局 能 加 強 與 區 議 員 的 溝 通 ， 讓

區 議 員 可 協 助 社 區 防 疫 。  

  

   
1 6 .  主 席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早 前 恆 安 邨 被 納 入 強 制 檢 測 公 告 後 ，不 少 需 要

接 受 強 制 檢 測 的 長 者 ， 因 馬 鞍 山 的 流 動 採 樣 站 已 達 飽

和 而 需 前 往 位 於 瀝 源 邨 的 社 區 檢 測 中 心 排 隊 輪 候 檢

測 ， 增 加 了 沙 田 區 內 的 人 口 流 動 ， 不 利 沙 田 區 的 防 疫

工 作 ；  
 

( b )  據 他 了 解，馬 鞍 山 的 流 動 採 樣 站 最 長 的 輪 候 檢 測 時 間

超 過 四 小 時，現 場 亦 未 有 為 輪 候 者 安 排 足 夠 的 社 交 距

離 措 施，令 現 場 不 少 長 者 及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受 檢 人 士 感

到 疲 憊。他 認 為 有 關 當 局 應 積 極 增 加 馬 鞍 山 的 流 動 採

樣 站 的 檢 測 量，以 及 商 討 借 用 區 內 的 居 民 組 織 (例 如 恆

安 邨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)的 場 地 來 增 設 臨 時 社 區 檢 測 設 施； 
 

( c )  他 感 謝 警 方 近 日 於 沙 田 區 內 協 助 設 立 社 區 檢 測 設

施。他 請 有 關 當 局 於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部 署 急 救 及 其 他 支

援 人 員 來 協 助 服 務 輪 候 者 ；  
 

( d )  他 希 望 有 關 當 局 在 疫 情 大 規 模 爆 發 前 ， 能 採 取 適 當 的

措 施 來 增 加 社 區 檢 測 設 施 的 檢 測 量 ， 並 提 早 向 市 民 及

  



( 九 ) 

  負 責 人  
服 務 單 位 (包 括 學 校 等 )公 布 檢 測 詳 情 ， 令 市 民 可 及 早

作 出 相 應 安 排 ；  
 

( e )  他 希 望 有 關 當 局 能 於 馬 鞍 山 增 設 固 定 的 社 區 檢 測 中

心 ， 以 應 付 當 區 日 益 增 長 的 檢 測 需 求 ； 以 及  
 

( f )  他 請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協 助 向 有 關 當 局 爭 取 足 夠 的

資 源 ， 以 便 利 沙 田 區 的 防 疫 工 作 。  
   
1 7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林 方 達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民 政 處 一 直 留 意 沙 田 區 對 社 區 檢 測 服 務 的 需 求 ， 並 與

食 衞 局 、 警 方 、 檢 測 服 務 承 辦 商 和 有 關 場 地 管 理 人 員

保 持 溝 通 ；  

 

( b )  據 了 解 ， 有 關 當 局 會 因 應 每 一 地 區 的 個 別 情 況 ， 調 配

適 切 的 資 源 來 提 供 社 區 檢 測 服 務 。 民 政 處 已 向 食 衞 局

反 映 沙 田 區 對 社 區 檢 測 服 務 不 斷 上 升 的 需 求 。 因 應 實

際 情 況，民 政 處 已 於 本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與 食 衞 局 和 檢

測 服 務 承 辦 商 聯 絡 ， 即 時 提 升 位 於 瀝 源 邨 的 社 區 檢 測

中 心 的 檢 測 量， 並 於 馬 鞍 山 遊 樂 場 的 硬 地 足 球 場 增 設

流 動 採 樣 站。鑑 於 馬 鞍 山 區 對 社 區 檢 測 服 務 的 需 求 上

升，民 政 處 已 請 食 衞 局 探 討 調 整 有 關 流 動 採 樣 站 的 開

放 時 間。檢 測 服 務 承 辦 商 會 因 應 個 別 檢 測 設 施 的 現 場

環 境 等 客 觀 因 素 ， 調 節 個 別 檢 測 設 施 的 檢 測 量 。 有 關

當 局 亦 會 因 應 疫 情 發 展 ， 不 時 透 過 新 聞 公 報 刊 登 各 流

動 採 樣 站 的 最 新 運 作 時 間 。 此 外 ， 民 政 處 亦 積 極 聯 繫

食 衞 局 檢 視 沙 田 區 整 體 所 需 的 社 區 檢 測 服 務 ， 並 請 食

衞 局 作 出 適 切 的 安 排 ， 例 如 於 區 內 合 適 的 地 方 開 設 流

動 採 樣 站 等。民 政 處 會 繼 續 向 食 衞 局 反 映 沙 田 區 對 社

區 檢 測 服 務 及 檢 測 設 施 支 援 人 員 的 殷 切 需 求 ；  

 

( c )  根 據 現 行 安 排， 以 快 速 檢 測 包 進 行 的 檢 測 並 不 能 替 代

強 制 檢 測 ，惟 民 政 處 仍 會 陸 續 安 排 於 區 內 的 不 同 地 點

向 市 民 大 眾 及 長 者 和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等 有 實 際 需 要 的

  



( 十 ) 

  負 責 人  
社 群 派 發 快 速 檢 測 包 ， 方 便 市 民 自 行 檢 測 ， 以 便 及 早

識 別 社 區 內 受 感 染 的 人 士 ， 協 助 切 斷 社 區 傳 播 鏈 ； 以

及  

 

( d ) 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現 時 可 透 過 當 局 指 定 的 熱 線 預 約 領 取

糞 便 樣 本 瓶。民 政 處 會 向 食 衞 局 反 映 有 關 熱 線 經 常 線

路 繁 忙 的 情 況， 並 請 食 衞 局 與 衞 生 署 適 切 調 整 相 關 預

約 安 排 。  

   
1 8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柯 家 樂 女 士 表 示 ， 林 方 達 先 生 剛 才 已 代

表 民 政 處 闡 述 民 政 處 的 工 作 。 民 政 處 會 積 極 聯 絡 食 衞 局 等 有 關

部 門 ， 反 映 和 跟 進 社 區 的 防 疫 訴 求 。  

  

   
1 9 .  主 席 同 意 處 理 鍾 禮 謙 議 員 提 出 的 臨 時 動 議 ， 並 詢 問 議 員 是

否 同 意 。  

  

   
2 0 .  大 會 同 意 處 理 鍾 禮 謙 議 員 提 出 的 臨 時 動 議 。    
   
2 1 .  鍾 禮 謙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  
   

“ 背 景 ：  

 

沙 田 區 內 有 多 個 屋 苑 和 地 點 被 當 局 納 入 強 制 檢 測 範 圍 ， 超

過 數 以 萬 計 的 居 民 及 其 他 曾 到 訪 相 關 地 點 市 民 需 於 當 局 指

定 日 子 之 內 進 行 檢 測 。 然 而 ， 當 局 未 有 特 別 措 施 應 對 強 制

檢 測 令 ， 令 防 疫 措 施 變 成 擾 民 措 施 。 亂 象 如 下 ：  

 

1 .  無 任 何 相 應 配 套 之 下 便 發 出 強 檢 令 ： 馬 鞍 山 兩 個 屋 苑

同 時 被 納 入 強 檢 範 圍 ， 但 強 檢 令 發 出 當 日 ， 馬 鞍 山 區

內 並 未 設 有 相 關 檢 測 站 ， 令 居 民 要 長 途 跋 涉 跨 區 做 檢

測 ；  

 

2 .  美 田 邨 、 豐 景 花 園 和 水 泉 澳 邨 被 納 入 強 檢 範 圍 ， 但 至

今 在 上 述 屋 苑 附 近 仍 未 設 有 流 動 檢 測 站 ， 令 居 民 要 跨

區 做 檢 測 ；  

  



( 十一 ) 

  負 責 人  
3 .  強 檢 人 數 遠 超 檢 測 中 心 容 量 ： 單 憑 瀝 源 社 區 會 堂 社 區

檢 測 中 心 ， 以 及 只 於 星 期 一 、 三 、 五 的 日 間 時 間 開 放

的 火 炭 流 動 檢 測 站 ， 根 本 無 法 應 付 相 關 強 檢 令 所 衍 生

的 龐 大 檢 測 需 求 。 強 檢 令 公 告 當 天 更 是 星 期 二 ， 火 炭

檢 測 站 並 不 開 放 ， 令 大 批 市 民 冒 雨 於 瀝 源 社 區 檢 測 中

心 排 隊 超 過 四 小 時 ， 當 中 更 包 括 長 者 及 傷 健 人 士 ；  

 

4 .  社 區 檢 測 中 心 安 排 混 亂 及 失 當 ： 瀝 源 社 區 會 堂 社 區 檢

測 中 心 於 1 月 2 5 日 中 午 有 職 員 突 然 擅 自 宣 佈 截 龍，不

讓 市 民 排 隊 進 行 檢 測 ， 更 向 市 民 發 放 ‘ 第 二 日 先 再 檢

測 也 可 ’ 的 錯 誤 資 訊 ， 或 會 令 市 民 無 意 之 中 違 反 強 檢

令 ， 誤 墮 法 網 ；  

 

5 .  糞 便 樣 本 瓶 派 發 安 排 混 亂 ， 部 門 之 間 溝 通 不 良 ， 更 發

佈 錯 誤 資 訊 ： 糞 便 樣 本 瓶 預 約 熱 線 難 以 接 通 ， 有 市 民

撥 打 超 過 9 3 次 才 能 接 通。社 區 檢 測 中 心 及 流 動 檢 測 站

並 未 如 政 府 網 頁 所 寫 ， 在 強 檢 大 廈 的 檢 測 站 派 發 糞 便

樣 本 瓶 。 糞 便 樣 本 瓶 預 約 熱 線 的 職 員 指 其 部 門 並 不 會

處 理 大 廈 強 制 檢 測 令 的 糞 便 樣 本 瓶 的 需 求 ， 只 叫 有 需

要 人 士 聯 絡 當 區 民 政 處 。 民 政 處 職 員 向 家 長 發 放 錯 誤

訊 息 ， 指 可 向 馬 鞍 山 家 庭 醫 學 中 心 索 取 糞 便 樣 本 瓶 ，

惟 馬 鞍 山 家 庭 醫 學 中 心 只 有 派 發 深 喉 唾 液 測 試 樣 本 收

集 包 ， 而 未 有 派 發 糞 便 樣 本 瓶 。 部 門 之 間 不 斷 傳 遞 錯

誤 訊 息 ， 令 幼 兒 家 長 無 法 適 從 ， 又 求 助 無 門 。 因 部 門

欠 妥 溝 通 ， 變 相 令 幼 兒 無 奈 違 反 強 檢 令 。  

 

因 此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有 以 下 動 議 ：  

 

1 .  強 烈 譴 責 當 局 在 強 檢 令 上 安 排 混 亂 ， 令 防 疫 措 施 變 為

擾 民 的 鬧 劇 ；  

 

2 .  要 求 當 局 在 往 後 發 出 強 制 檢 測 令 的 時 候 ， 在 被 納 入 強

檢 範 圍 大 廈 的 附 近 增 設 流 動 檢 測 站 ， 避 免 市 民 跨 區 檢

測 ；  

 



( 十二 ) 

  負 責 人  
3 .  要 求 部 門 之 間 立 即 改 善 溝 通 機 制 ， 釐 清 各 部 門 的 權

責 ， 避 免 市 民 慘 成 人 球 ， 求 助 無 門 ；  

 

4 .  簡 化 索 取 糞 便 樣 本 瓶 的 程 序 ， 增 設 電 話 預 約 熱 線 的 數

目 。 ”  

   
麥 潤 培 議 員 、 許 立 燊 議 員 、 鄭 仲 恒 議 員 、 周 曉 嵐 議 員 、 衞 慶 祥

議 員 及 冼 卓 嵐 議 員 和 議 。  

  

   
2 2 .  大 會 一 致 通 過 第 2 1 段 的 臨 時 動 議 。    
   
下次會議 日期及時間    
   
2 3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二 時

三 十 分 舉 行 。  
  

   
2 4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結 束 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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